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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師獎勵金教學研究點數計點要點 
                         101年 12月 28 日高市民醫管字第 10170908300號函訂頒 

104 年 07 月 30 日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112 年 02 月 23 日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 本規定中各醫師教學研究點數以按月核計為原則，依各醫師在當月所執行

或完成各項目之點數予以累計之。 

 

二、 本院核算醫師預借獎勵金時，其教學研究點數暫以預估點數計算，將主任

及主治醫師點數分開統計，分別取最高及次高點數加總，平均取得之權數

做為分母，各醫師實際參與教學點數當分子，計算出之權數為該醫師當年

實際之教學點數。 

 

三、 教學研究計點項目及點數   

 

(一)院內教學 

項 目 
每次點數 

備註 
主持 主講 參加者 

一、科內教學(含合併教

學) 
   

1.每人每次選

擇最有利一

項計點。 

2.每次討論會

主講者或主

持人達二人

以上均分計

點。 

1.雜誌討論會 0.2點 0.4點 0.1點 

2.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 0.2點 0.4點 0.1點 

3.影像診療研討會 0.2點 0.4點 0.1點 

4.臨床病理討論會 0.2點 0.4點 0.1點 

5.病（案）例討論會 0.2點 0.4點 0.1點 

二、全院性專題教學    
1.每人每次選

擇最有利一

項計點。 

2.以次計點，

不同人均分

該次點數。 

1.院內專題演講 0.2點 1點 0.1點 

2.院外專家專題演講 0.4點 - 0.1點 

3.全院性教學討論會 0.2點 1點 0.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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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國性專業證照考試 - 0.6點 - 

 

(二)學術論文發表 

項 目 

點數(每篇) 

備註 
總點數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其他作者

(均分) 

一、 國際醫學期刊發表    1.第一作者與 

通訊作者核

給 80%點數。 

2.本院的其他

作者均分 20 

%點數 

1.列入 SCI期刊者 24點 19.2點 4.8點 

2.未列入 SCI期刊者 18點 14.4點 3.6點 

二、國內醫學期刊發表 12點 9.6點 2.4點 

 

(三)學術研究(於期末研究報告提出通過後計點) 

項 目 

點數(每篇) 

備註 
總點數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1.國科會研究計劃 每篇 10點 7.0點 3.0點 
主持人以 70 

%點數，其協 

同主持人均 

分 30%點數 2.衛生署研究計劃 每篇 8點 5.6點 2.4點 

3.衛生局研究計劃 每篇 6點 4.2點 1.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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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演講及專題講座(指參與醫療學術研究、機構團體或地區級以上醫院

舉辦者) 

項 目 

每次點數 

備註 
總點數 第一作者 

其他作者

(均分) 

1.國際醫學會學術專題演 

講 
12點 12點 - 

1.第一作者核 

給 70%點數，

其他作者均

分 30%點數。 

2.沒有其他作

者點數由第

一作者獨

得。 

2.國際醫學會口頭或壁報 

論文報告 
8點 5.6點 2.4點 

3.國際醫學會擔任座長或 

主持人 
4點 - - 

4.全國性醫學會學術專題

演講 
6點 6點 - 

5.全國性醫學會學術口頭

或壁報論文 
4點 2.8點 1.2點 

6.全國性醫學會擔任座長

或主持人 
2點 - - 

7.地區性醫學會學術專題 

演講 
3點 3點 - 

8.地區性醫學會口頭或壁 

報論文 
2點 1.4點 0.6點 

9.地區性醫學會擔任座長 

或主持人 1點 1點 - 

 

(五)衛生教育 

 

項目 每次點數 備註 

1.醫學專欄文章發表及醫訊(每篇) 0.2點  

2電台、電視台或院外醫學講座(每次)  0.5點  

3.院內及院外之團體衛教或醫療諮詢(每場) 0.1點  

4.召開記者招待會(主講者) 0.6點 主持人 0.2點 

5.院方核定之病友會 0.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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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關規定事項 

(一)主任及副主任每月教學研究點數上限為 20點、具專科醫師資格之師二.

三級醫師為 15點。 

(二)專題演講或科內教學討論之演講者須提供二份演講(或討論)資料，以及

完成 Discussion 之完整書面資料，院外專家專題演講之 Discussion

部份由主持人完成，每月底送教育委員會由審查小組審查，審查小組依

據所提供討論會資料、書寫完整性、真實性及內容，視情況斟酌核減點

數，醫教會得於年終點數結算後予以複核。 

(三)Discussion 未按規定書寫，則退回給當事人修改或重寫，但需自退件

日起一星期內書寫完再送教育委員會複審，未依規定者則倒扣相同點

數。 

(四)各科已安排之專題演講，若未依規定時間出席演講者，則倒扣該次主講 

之相同點數。 

(五)參加電台、院外醫學講座及院內外團體衛教，需由院方指派並經醫學教

育委員會審核後方可予計點。 

(六)全院性專題教學，指本規定第參條第一項之(二)部份，若取得繼續教育

積分，主持與主講人計點加 50%。 

(七)各類學術論文發表、研究或演講，如未掛本院名銜則不予計點。 

(八)具部定教師資格並有證書者，從事教學時(限主持或主講者)其教學點數

加成計給之，教授加 70%、副教授加 50%、助理教授加 40%、講師加 30%。

本款所稱教學係指執行本規定第參條第一項之項目。 

(九)如經發現提供抄襲，偽造或不實之資料供計點者，予以倒扣相同點數，

並送考績委員會做為年終考績之參考。 

(十) 各項教學點數計點，不得重複支領其他補助或鐘點費。 
 

四、 醫事相關人員雖不適用本規定，但請科室主管依循本規定原則，於考評科

室同仁績效點數時，一併列入斟酌考量。 

 

五、 教育委員會召集人及院長於年終考核時，得對教學研究之配合度及整體表

現優異或不配合之醫師酌加減教學研究點數，以資獎勵與警示。 

 

六、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亦同。 


